
上海电力大学网上教学平台管理办法

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精品课程建设水平，我校已初步建成了市精品课程、市重

点课程、校精品课程三级合一的网上教学平台。在此建设过程中，由我校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与教务处合作开发的"多媒体课程网络发布平台"功能日趋完善，极大方便了我

校广大教师进行多媒体课程的网上发布。为了进一步规范网上教学平台的管理，保证

精品课程质量，提高利用现代化教学设施和手段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综合能力，特制

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的教材和一流的

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精品课程应集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

学制度的创新于一体，充分体现先进性、科学性、教育性、整体性、实用性、有效

性和示范性。

第二章 精品课程建设的基本要求

第二条 以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的精品建设为主，突出学科基础课和技能实践课，

充分考虑学科与专业分布以及对教学工作的示范作用。

第三条 精品课程建设与教学科研相结合，通过教学和科研活动，促进精品课程建

设。

第四条 合理规划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以精品课程建设带动其他课程建设，通过精

品课程建设提高全校整体教学水平。

第五条 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同时，广泛

吸收先进教学经验，积极整合优秀教改成果，体现新时期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

的新要求。

第六条 精品课程的所有教学资料要求全部上网，确保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第三章 精品课程建设内容

第七条 师资建设。把精品课程建设与提高教师队伍水平相结合，鼓励新进教师



参加精品课程建设，通过精品课程建设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教学

效果好的教师队伍。

第八条 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建设。教材建设与精品课程建设相结合，应选用国内

外优秀教材于课程教学中，通过教材建设，提高精品课程质量。不提倡编写与国内

已有教材内容重复或相似的教材。对确有本专业特色的教材，经论证后，可列为课

程建设的内容之一。精品课程必须为学生提供参考文献目录。

第九条 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教学考评与考核的依据，

充分理解专业教学计划，认真钻研教材，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制定指导性教学大纲。

第十条 教案。教案是教师教学和指导学生上网自学的重要资料。应在充分理解教

学大纲、认真钻研教材和研究了解教学对象的基础上，结合专业培养目标，编写优

质示范教案，并将其制作成多媒体课件以供上网和课堂教学。

第十一条 教学方法。应努力应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观

念和教学方法，从注重传承转向注重创新，从刚性划一转向弹性多元，从注重灌输转向

注重启发，形成接受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体验性学习等教学形式多元共存、相互补充的

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十二条 考试方式。根据课程建设和教学培养目标的需要，设计适合于本课程的

考评方案。试卷库的制作应符合教学大纲要求，要有一定的知识覆盖面和难易梯度，

在试题内容设置上，要注意主客观题型的比例，注重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每门精品

课程的试卷库不得少于 10 套。

第四章 精品课程网站建设与管理

第十三条 精品课程建设的成果应发布至校园网上教学平台，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

享。在校园网上教学平台公开发布的课程包含四档：市精品课程、市重点课程、市

高校全英语示范课程、校精品课程。

第十四条 网上精品课程教学信息应包含课程简介、师资队伍、教学大纲、教学进

度、教案、电子课件、教学视频（不少于 40 分钟的课堂录像/个）、参考资料、师生

互动交流等。另外，应根据课程特点开发适合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配套资源。

第十五条 网上教学平台课程发布流程



精品课程项目（包含市级、校

级）立项； 学校管理部门开通

上网课程管理帐户；

项目组将相关教学资源上传至精品课程教

学信息网； 项目验收审核通过；

在校园网上教学平台上正式发布。

第十六条 精品课程负责人有责任对本课程的网络安全负责，尤其应

注意管理员账号的保密，防止因不必要的外泄引起的网络安全问题。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017 年 6 月制订，2020 年 8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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